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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1、 重要提示 

人保福睿 18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系由

基金管理人中国人保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人保福睿 18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

合同》”或“基金合同”）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以证监许可[2018]1447 号文批准公开募集。本基金

合同于 2019 年 4 月 16 日正式生效。本基金的基金管理人为中国人保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本基金托管人”）。 

根据《基金合同》“第五部分基金备案”之“三、基金存续期内的基金份额

持有人数量和资产规模”的约定,《基金合同》生效后，在开放期的最后一日日

终(登记机构完成最后一日申购、赎回业务申请的确认以后)，如发生以下情形之

一的，则无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基金合同将终止并根据基金合同的约定

进行财产清算：1、基金资产净值低于 2 亿元；2、基金份额持有人人数少于 200 

人。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另有规定时，从其规定。”本基金成立之后第一个开

放期最后一日日终，本基金基金资产净值低于 2亿元人民币，触发了上述基金合

同终止的情形，为维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基金合同》

约定，无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本基金将依法履行基金财产清算程序并终

止基金合同。2020 年 10 月 22 日为本基金的最后运作日，自 2020 年 10 月 23 日

起进入清算期。 

基金管理人中国人保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基金托管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上海源泰律师事务所于 2020 年 10

月 23 日组成基金财产清算小组；2023 年 1 月 6 日，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变更为基

金管理人中国人保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基金托管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德勤

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及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履行基金财产

清算程序，并由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清算报告进行审计，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对清算报告出具法律意见。 

本基金首次清算期间为 2020 年 10 月 23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本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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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金管理人于 2023 年 1 月 18 日对《人保福睿 18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清算报告》进行了公告。 

本次清算为本基金第二次清算，清算期间为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4 年 7 月

12 日。由基金管理人中国人保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基金托管人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于

2024 年 7 月 12 日重新组成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履行基金财产清算程序，并由信永

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清算报告进行审计，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

务所对清算报告出具法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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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金概况 

基金名称 人保福睿18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人保福睿18个月定期开放债券 

基金主代码 006455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9年04月16日 

基金管理人 中国人保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最后运作日基金份额

总额 
1,652,438.15份 

基金合同存续期 不定期 

投资目标 
在严格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力争基金资产长期稳健增

值，力争实现超越业绩比较基准的投资收益。 

投资策略 

本基金在封闭期与开放期采取不同的投资策略。 

1、封闭期策略：久期策略、期限结构策略、类属配置

策略、信用债投资策略、回购套利策略、资产支持证券

的投资策略、个券挖掘策略、可转换债券投资策略、国

债期货投资策略； 

2、开放期投资策略：开放期内，本基金为保持较高的

组合流动性，方便投资人安排投资，在遵守本基金有关

投资限制与投资比例的前提下，将主要投资于高流动性

的投资品种，防范流动性风险，满足开放期流动性的需

求。 

业绩比较基准 
中债综合全价（总值）指数收益率×90%+一年期银行定

期存款利率(税后)×10% 

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为债券型基金，其长期平均预期风险和预期

收益率低于股票型基金、混合型基金，高于货币市场基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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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财务会计报告 

资产负债表（经审计） 

会计主体：人保福睿 18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022 年 12 月 31 日(第一次清算结束日)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2 年 12 月 31 日 

(第一次清算结束日) 

资产：  

银行存款 3,480,250.67 

清算备付金 - 

存出保证金 - 

交易性金融资产 - 

其中：债券投资 - 

资产总计 3,480,250.67 

  

负债和净资产  

负债：  

应付赎回款 - 

应付管理人报酬 - 

应付托管费 - 

应交税费 - 

其他负债 20,000.00 

负债合计 20,000.00 

  

净资产：  

实收基金 1,651,897.91 

未分配利润 1,808,352.76     

净资产合计 3,460,250.67  

   

负债和净资产总计 3,480,250.67 

注：本基金第一次清算结束日 2022 年 12 月 31 日，人保福睿 18 个月定期

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份额净值人民币 2.0947 元，基金份额总额

1,651,897.91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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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清算情况 

本基金已在 2022 年 12 月 31 日（第一次清算结束日）后将剩余资产向投资

者进行分配。因 2024 年 7 月 5 日再次收到方正管理人支付的补偿清算款，故将

2023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4 年 7 月 12 日作为本基金第二次清算期，由基金财产

清算小组对本基金的资产、负债进行清算，全部清算工作按清算原则和清算手续

进行。具体清算情况如下：  

1、 清算费用 

按照《基金合同》关于 “基金合同的变更、终止与基金财产的清算”的规定，

清算费用是指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在进行基金清算过程中发生的所有合理费用，清

算费用由基金财产清算小组优先从基金财产中支付。考虑到本基金清算的实际情

况，从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的角度出发，除银行直接扣付的划款手续费和清

算审计费外，自清算开始日起，与本基金清算相关的律师费将由基金管理人代为

支付。 

2、 资产处置情况 

本基金第一次清算结束日银行存款为人民币 3,480,250.67 元，含应计活期

存款利息人民币 193.89 元。第二次清算期间，收到活期存款利息人民币 858.73

元，及方正管理人支付的补偿清算款人民币 191,605.07 元，并支付第一次清算

分配金额人民币 3,460,813.85 元。截至第二次清算结束日，银行存款为人民币

191,619.95 元，含应计活期存款利息人民币 14.88 元。活期存款均存放于基金

托管人招商银行，结息金额以最终到账为准。 

3、 负债清偿情况 

本基金第一次清算结束日其他负债为人民币 20,000.00 元，为第一次清算审

计费，已于第一次清算结束日后支付。本基金第二次清算结束日，其他负债为人

民币 5,000.00 元，为第二次清算审计费，将于第二次清算结束日后支付。 

4、 第二次清算期间剩余资产变动情况 

 

项目 金额 

一、第一次清算结束日（2022 年 12 月

31 日）基金净资产 
3,460,250.67 

加：第二次清算期间收入 192,284.79 

其中：银行存款利息收入 67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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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收益(损失以“-”填

列) 
191,605.07 

减：第二次清算期间费用 5,084.22 

其中：清算审计费 5,000.00 

      汇划费 84.22 

减：第一次清算分配金额（2023 年

1 月 20 日） 
3,460,813.85 

减：归还管理人垫资孳生利息 17.44 

二、第二次清算结束日（2024 年 7 月 12

日）基金净资产 

186,619.95 

截至 2024 年 7 月 12 日（第二次清算结束日），本基金净资产为人民币

186,619.95 元。根据本基金的基金合同约定，依据基金财产清算的分配方案，

将基金财产清算后的全部剩余资产扣除基金财产清算费用、交纳所欠税款并清

偿基金债务后，按第一次清算结束日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基金份额比例进行

分配。2024 年 7 月 12 日后至清算款划出日前的银行存款应计利息归基金份额

持有人所有。为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加快清盘速度，基金管理人可以自

有资金先行垫付该笔款项（该金额可能与实际结息金额存在略微差异），供清

盘分配使用。基金管理人垫付的资金以及垫付资金到账日起孳生的利息将于清

算期后返还给基金管理人。后续本基金如再次收到相关款项，将继续按照上述

规则并与托管人沟通一致后按第一次清算结束日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基金份

额比例进行分配。 

5、 基金财产清算报告的告知安排 

本清算报告已经基金托管人复核，在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律师事务所出具

法律意见书后，将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并向基金份额持有人公告。 

 

五、备查文件目录 

1、备查文件目录 

（1）《人保福睿 18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第二次清算财务报表

及审计报告》； 

（2）《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人保福睿 18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第二次清算报告>的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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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存放地点 

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住所。 

3、查阅方式 

投资者可在营业时间内至基金管理人的办公场所免费查阅。 

 

人保福睿 18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财产清算小组 

2024 年 8 月 3 日 


